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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文件

辽财库〔2020〕184 号

关于进一步从严控制新增暂付款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不含大连）、沈抚示范区财政局:

去年以来，国家及省委、省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强财政

暂付款管理的指导意见，对严控财政暂付款新增规模提出了明确

要求。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从完善制度建设、规范预算执行、强化

调度考核等方面对暂付款管理不断加以规范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

但目前仍有一些地区新增暂付款规模较高、增长较快，个别地区

新增暂付款累计余额超过了国家政策规定。为进一步从严控制新

增暂付款，加强财政国库资金管理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增强严控和防范意识

各级财政部门要把严控暂付款增量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

务，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。要承担主体责任，坚持底线思维，树

立正确的理财观，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关于新增暂付款限额管理规

定，严控国库出借款项的管理，避免出现财政支付风险。市级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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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门要强化对所属县区的管理责任，统筹调度，强化监管，建

立健全评估预警等工作机制，督促县区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从制

度和机制上有效防范财政运行风险。

二、强化预算执行约束

各级财政部门要强化依法理财意识，认真贯彻《预算法》等

有关政策规定，从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等全过程把预算收支做

细做实。强化预算约束，坚决贯彻“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”的原

则，科学合理安排预算，对于必保刚性支出不留硬缺口，严格执

行同级人大批准的预算，不得无预算、超预算拨款，严禁擅自改

变支出用途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中出现的短收应当通过减少支出、

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调剂其他预算资金等方式实现收支平

衡；预算执行中的新增支出事项应当通过预算调剂、动支预备费、

调整预算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方式解决，严禁通过违规列示财

政暂付款实现收支平衡，严禁通过融资、借款等途径筹措资金调

入国库，再以暂付款列示用于财政支出。

三、加强借出款项管理

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借出款项审批程序和期限，对本

级预算单位提出的借款申请，要依法依规从严审核，借款用途仅

限于临时性资金周转或应对社会影响较大突发事件的临时急需垫

款，其他事项不得利用国库资金垫付；对符合规定且确需借款的

事项，须按程序报请本级政府常务会议审查批准。要与借款单位

签订借款协议，明确借款金额、借款用途、借款期限、还款来源

和违约责任。借出款项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，逾期必须收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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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健全考核问责机制

省财政厅将继续对各市暂付款管理情况实行月调度、季考核

制度，并将控制新增暂付款指标纳入 2020 年《省对市财政管理工

作考核与激励暂行办法》之中，对主观意识淡化、未认真履职尽

责的地区，将进一步加大追责问责力度。对新增暂付款规模超过

国家规定的地区，将核减转移支付补助资金；对新增暂付款增长

较快的地区，将进行实地核查，发现问题约谈相关部门主要负责

人；对未按规定将支出事项列入预算或者改变支出用途、不依照

预算拨款或者擅自动用库款、未按规定对外借款及因审核不严造

成损失的行为，由相关部门依照人事管理权限，依法追究相关责

任人的责任。

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细化分

工，逐项落实，精准施策，扎实有效做好控制新增暂付款管理工

作，确保完成本地区年度清理消化暂付款工作任务。

辽宁省财政厅

2020 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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